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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大」後中國大陸推動共同富裕政
策改革與挑戰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吳佳勳主稿 

▓近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共同富裕」暫時放緩「分配」腳步。

另在美中科技戰壓力下，加快供應鏈自主創新，更加強調「安全」。 

▓「二十大」後強化「黨的領導」，推動產業監管常態化，為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將設置資本「紅綠燈」規範資本  流向。 

▓「共同富裕」政策極易造成民粹陷阱。地方政府存在「寧左勿右」和

政治投機心態，營造出反商社會氛圍，不利企業投資與創新動能，多

種經濟矛盾與政策拉扯作為，將加速損耗其經濟國力。 

 

（一）前言 

中國大陸自2021年以來力推「共同富裕」1，其政策內涵主要有三：

推動「高質量發展」、「收入分配改革」與「公共服務均等化」。在「高

質量發展」部份，強調的是「把餅做大」，也就是持續推動產業與經濟

往高值化方向發展。後二者則是強調「把餅分好」，目的係追求社會平

等、公平和均衡發展。 

中國大陸推動「共同富裕」，本質上是要試圖解決經濟長期快速

發展過後，衍生諸多不公平與不平衡問題。為使「共同富裕」更順利

推動，中國大陸選擇浙江做為首個政策試點。2021年5月20日，中國大

陸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
2（簡稱《意見》）。該《意見》內容指出，當前中國大陸透過提倡「共

同富裕」，推動一系列涵蓋產業政策、勞動和社會保障政策、收入再

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調節政策，以及財政稅制等改革，以達到縮小區域、

城鄉、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穩定社會發展，同時在產業面追求自主科

技創新能力，以應對國際挑戰。 

                                                
1 「共同富裕」源自於 1980 年代鄧小平為改革開放所奠定的方向，避免中國大陸走向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兩極分化的社會。 
2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2021 年 5 月 20 日）， 

《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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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範區做為觀察對象，目前仍多停留於頂

層政策的地方文件，缺乏更具體的細部執行規畫。同樣的，其他地方

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進程，也大多集中在完善社會保障層面，且

尚未針對「共同富裕」發布省市級別的政策文件，意謂現階段中國大

陸共同富裕政策發展，還處於早期初步探索階段。 

本文擬就中國大陸「二十大」後，推動「共同富裕」政策可能的

改革方向及其挑戰，分述如下： 

 

（二）「二十大」報告涉及「共同富裕」的主要內涵 

「二十大」報告全長約3萬5千字，但「共同富裕」一詞僅出現8次，

且未獨立成章。其中首次提及「共同富裕」，主要是用來解釋何謂「中

國式現代化」，指的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並強調共同富裕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要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而針對共同富裕的相關論述，主要出現在「增進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質」一章，其中內涵包括： 

1.完善分配制度：「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

富裕的基礎性制度。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

的制度體系。此外，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引導、

支持有意願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2.實施就業優先戰略：認為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強化就業優先政

策，健全就業公共服務及勞動法律法規，改善勞動關係協商協調機制，

提高勞動權益保障。 

3.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建構人民生活的安全網，包含基本養老保險

全國統籌制度、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推動基本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省級統籌，建置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

臺。以及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租購並

舉的住房制度。 

4.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包括優化人口發展，提供生育支持，降低生

育、養育、教育成本。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發展養老產業，



11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及健全公共衛生體系，加強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體系和應急能力建設。 

由「二十大」報告內容觀察「共同富裕」未來走向，以論述的先

後順序來看，如何做好分配仍是首要任務，更特別是在完善分配制度

的作法上，首度提出「規範財富累積制度」，格外引發關注。研判中

國大陸未來「共同富裕」政策除了更加重視民生與社會保障外，財稅

體制改革也是政策發展重點，將朝向稅制改革方式，對收入和財富分

配進行調節，達到其所謂平等、公平和均衡發展目標。 

 

（三）近期經濟成長趨緩，「共同富裕」暫時放緩「分配」

腳步，更加強調「安全」 

「共同富裕」政策提出後至2022年，國際情勢變化劇烈，烏俄戰

爭無預警爆發，隨後美國啟動升息潮引發國際資金回流，再加上中國

大陸內部實施疫情封控措施，造成供應鏈緊張與內需消費不振，故第2

季經濟成長僅為0.4%幾近停滯，上半年成長2.5%，大幅低於全年5.5%

的經濟成長目標。儘管第3季GDP年增3.9%有所回升，但在疫情清零政

策下，市場情緒保守，消費需求仍舊疲軟，房地產市場銷售也持續低

迷，故在「穩經濟」前提下，2022年「共同富裕」政策進展明顯放緩。 

觀察近期中國大陸「共同富裕」進程，追求「發展」更優先於關

注「分配」，幾個較鮮明的路徑包括採取「脫虛向實」策略，整頓互

聯網以及強化網路監管，學習「德國模式」協助實體企業發展。尤其

在美中科技戰的技術封鎖下，加快推動自主創新成為急迫性的任務，

追求高質量發展也成為當前主要走向，既要促進產業改革，加快科技

創新，也要維持一定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且更加強調「安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安全」為訴求的精神下，中國大陸近

期高度重視「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政策，該政策為因應2018年美

中貿易戰激化科技衝突，中國大陸被迫加快追求科技自主，尤其針對

具有科技實力的中小科技企業，提供更多政策傾斜。 

「專精特新」政策的核心目的，在於培育自主供應鏈「補鏈強鏈」的

精神，要透過扶持具技術涵量的中小企業，彌補供應鏈環節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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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習近平提出要以「新型舉國體制」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集中資

源並強力主導產業發展。要求必須處理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專精特新

中小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的角色、地位和功能。故政策上透過鼓

勵並扶持民營中小型企業，藉以突顯中小企業於經濟發展環節的重要

性，在維護其經營動能的政策用意背後，也有保障民營就業機會的意

涵，符合其「共同富裕」政策的精神。 

 

（四）「二十大」後強化「黨的領導」，推動產業監管常態

化，設置資本「紅綠燈」 

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集權趨勢更為明確，在「二十大」閉幕

式通過的黨章修訂，雖未將「兩個確立」3寫入黨章，但增列了「四個

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等表述，並要求「全面從嚴治

黨」、「堅持和加強黨中央統一集中領導」。顯示在習近平領導風格

下，未來「以黨領政」等各項政策干預將更明顯直接。 

在全面「以黨領政」下的經濟路線選擇，將展現在不斷強化的國

家政治力干預手段。故研判「共同富裕」政策下將持續強化對產業（包

括數位平臺、房地產、教育、醫療、文化）的監管，同時黨對企業決策的參

與也會持續加深，如考慮由國有資本入股並持有個別科技公司1%股權，

以使黨的影響力能在企業決策中發揮作用，確保科技企業與國家總體

政策方針一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中國大陸正研擬設置

資本「紅綠燈」，為資本流向明確劃分出許可領域和禁止領域，同時為

能有效管理，必然不斷完善其監管技術與手段。雖然目前中國大陸尚未明

確定義「紅綠燈」領域的資本流向，但由過去監管領域研判，包括網路數

位平臺、虛擬經濟、傳媒娛樂等，均可能被列入「紅燈」領域，而與大眾

民生相關產業如教育、醫療、房地產等，也會是強化監管的重點領域，主

要為降低市場化傾向，達成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成為「共

同富裕」政策思維下的重點發展趨勢。 

 

                                                
3 「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指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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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十大」後推動「共同富裕」的挑戰 

中國大陸當前將「共同富裕」定位為一項長期發展戰略，其目標

設在2025年要達到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2035年達

成共同富裕取得更明顯的實質進展；以及2050年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因此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在2022年8月刊登習近平文章表示：促進人

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急不得，也等不得」，同時表示要從

政治上看問題，越是形勢複雜，越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意謂著「共同富裕」並非純粹是經濟議題，更負有其政治使命。 

然而2022年以來，中國大陸面臨多重經濟風險，穩經濟成為官方

短期首要任務，也因此在「共同富裕」政策的進展相對有限。考量到

企業及民眾有如驚弓之鳥，對於政策上的風吹草動極易惶恐不安，故

在涉及財富或所得重分配的政策措施推動上顯得相對保守，唯恐打擊

投資與消費信心。 

但即使「共同富裕」政策進展緩慢，並不代表著政策有所轉向。

相反的，中國大陸對於完善分配機制具有高度決心。例如，中國大陸

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宣布2022年底將基本完成「金稅四期」(智慧稅務)開

發作業，將建置個人所得稅資訊雲平臺，把來自不同部門的納稅人身

份、單位、家庭、個人收入等資料予以整合，建成全國性的「一人式

檔案」納稅人資訊。 

與此同時，包括海南省、深圳等地均展開「高收入、高淨值」4的

雙高人群納稅調查，在個人雲數據整合後，對於擁有多筆不動產、海

外所得戶資產、鉅額銀行存款、合夥企業的合夥人等，都會納入個人

稅務稽查範圍。若查有違法逃漏稅之事實成為「稅務嚴重失信人」，

將不得擔任公司負責人、限制出境、限制購買不動產、限制高消費行

為等相關制裁。此種強化「富人稅」的追查措施，以及加強行業監管

與要求更嚴格限制財富積累方式，此外尚包括要求企業或個人的公益

慈善捐款「三次分配」等作為，均對企業投資信心帶來重大打擊。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官方對「共同富裕」政策訴求為促進社會公

平正義，改善貧富差距，但實則對地方政府官員執行層面而言，存在

「寧左勿右」和政治投機心態，極易造成民粹陷阱。在政治正確的掩
                                                
4 所謂雙高人群一般指資產淨值在 1,000 萬人民幣以上個人，其綜合所得稅率適用 45％最高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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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下，可能激化民眾仇富仇資心態，塑造出反商的社會氛圍，影響所

及，不但降低了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亦將打擊企業長期經營的用

心與降低其營利動機，造成投資與創新動能雙雙萎縮的後果。 

需知市場經濟允許企業家享有超額利潤，從而鼓勵其承擔風險與

積極創新，為市場增添活力，並藉此驅動經濟成長。但在當前全球反

中意識高漲，美歐等國聯手圍堵中國大陸，致使其經濟外需動能受到

明顯抑制。而其內部又面臨「清零」政策，影響內需消費與投資動能

低落，內外壓力並存下，中國大陸要追求經濟成長「把餅做大」並不

容易。此時若服膺中央政治意志逕自推動「共同富裕」的完善分配機

制，急著想「把餅分好」。惟恐在經濟成長速度趕不上分配消耗速度

下，財富和資源將會很快消耗殆盡，最終導致走向「共同貧窮」。 

總結而言，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戰在於，只要中國大陸經

濟前景不明，「共同富裕」就難以實現。在經濟成長力道匱乏下，愈

多的資源投入於強化分配制度及監管作為，只會對民營企業投資與創

新帶來愈大的打擊。現今中國大陸既想要維繫企業創富的積極性，卻

又想透過「黨的領導」強化對產業的監管，諸如此類政策在中國大陸

經濟成長下行階段，以「共同富裕」政策為名，行打擊市場機制之實，

多種經濟矛盾現象與政策拉扯作為，無疑將加速損耗其經濟國力。 

 


